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春熙院区更新信息机房项目采购需求文件
1、 项目申请理由
我院春熙院区拟更新信息机房，为更好地了解市场价格及建设可行性方案情况。现欢迎有相关经验、具备能力要求的专业供应商实地勘察，提供设计意见、建设清单和建设预算等，以供我院研究确定采购需求。
2、 项目既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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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数配置要求或技术服务要求
1. 四川第四人民医院春熙院区机房位置位于医院大楼2楼，要求按照B级标准建设，满足信息安全三级等保要求，规模上应能满足医院的发展使用需求。
2. 机房面积约37平方米左右，本项目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设计、设备供货与安装、新机房建设、楼宇间管线铺设、汇聚点改造、现有机房设备搬迁、现场管理、调试等。
3. 机房建设内容：设备包含精密空调2台，UPS一台，机柜7个，环控一套。环境改造包含吊顶、静电地板、防雷等。（具体内容根据机房实际情况提供优化方案而定）
4. 针对本次调研内容，参与报名的供应商应至少现场勘查1次，详细了解医院需求。针对院方实际情况提供切实可行的整体建设方案及相应预算价格。参与调研的供应商必须对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
5. 合理性报价清单（自拟），人工、服务、设备、材料等需分列。
6. 提供项目整体建设方案，设备和系统的主要功能及技术参数等。
7. 提供近5年内3家及以上相关项目案例信息，合同关键页扫描件。
8. 提供近5年内二级及以上医院相关案例信息（如有），合同关键页扫描件。
4、 潜在供应商所需特殊资质要求
无
5、 商务要求条款
1.售后期限：服务维护期限不低于验收合格后1年。
2.付款方式：
（1）启动款：合同签订后，根据乙方开具的发票，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40%金额，用于承包方备料及启动施工。‌
（2）服务项目验收合格后，凭验收报告及完税发票于30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合同总价的60%金额（备注两次支付合计百分比为100%）。
（3）合同终止标准：服务项目不符合最终确认方案要求实施及货物无法按时按质量要求提供，甲方可立即终止合同。
（4）违约处理：未按照最终确认方案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服务，每延期一天，装修公司应按合同总价的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
6、 验收标准
1. 验收办法：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和《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等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验收。
2.验收标准：按国家相关规定及比选文件要求、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验收时，提供实施报告、技术文档、培训资料、进度确认报告等资料。

